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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之目的、內容及範圍，應具體明確，始得據以發布命令，迭經本院

解釋在案（本院釋字第三一三號、第三九○號、第三九四號、第四四三

號、第五一○號解釋參照)。

教育部中華民國八十一年三月十一日以台（八一)參字第一二五○

○號令修正發布之遊藝場業輔導管理規則，係主管機關為維護社會安

寧、善良風俗及兒童暨少年之身心健康，於法制未臻完備之際，基於

職權所發布之命令，固有其實際需要，惟該規則第十三條第十二款關

於電動玩具業不得容許未滿十八歲之兒童及少年進入其營業場所之規

定，乃經營營業須遵守之義務，為人民職業選擇自由中營業對象自由之

限制，第十七條第三項關於違反第十三條第十二款規定者，撤銷營業許

可之規定，乃違反義務之制裁，均涉及人民憲法上工作權及財產權之

保障，依前開說明，自應有法律或法律授權之依據，始得為之。少年福

利法、兒童福利法就相關事項已制定法律加以規範（少年福利法第十九

條、第二十六條第二項，兒童福利法第三十三條、第四十七條第二項參

照)，主管機關尤不得沿用其未獲法律授權所發布之命令，蓋此為法治

國家依法行政之基本要求。上開管理規則第十三條第十二款、第十七條

第三項規定，違反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法律保留原則，應不予援用。又人

民之行為如依當時之法律係屬違法者，自不因主管機關規範該行為所

發布之職權命令，嗣經本院解釋不予適用，而得主張救濟，乃屬當然，

爰併予敘明。

釋字第五一五號解釋（89.10.26.）

【解釋文】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公布之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三

十八條關於興辦工業人租購工業區土地或標準廠房，未依該條例第三

十五條於核准設廠之日起一年內，按照核定計畫開始使用，或未於第三

十六條所定延展期間內開始使用，或不依核定計畫使用者，得由工業主

管機關照土地或廠房原購買價格（其屬廠房或自行興建之建築改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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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則應扣除房屋折舊）強制收買之規定，係為貫徹工業區之土地廠房

應爭取時效作符合產業升級及發展經濟目的而使用，並避免興辦工業

人利用國家開發之工業區及給予租稅優惠等獎勵措施，購入土地廠房

轉售圖利或作不合目的之使用，乃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符合憲法第二

十三條之比例原則，與憲法保障財產權之意旨並無牴觸。

上開條例第三十四條第一項規定，工業主管機關依本條例開發之

工業區，除社區用地外，其土地、標準廠房或各種建築物出售時，應由

承購人分別按土地承購價額或標準廠房、各種建築物承購價額百分之

三或百分之一繳付工業區開發管理基金。此一基金係專對承購工業區

土地、廠房及其他建築物興辦工業人課徵，用於挹注工業區開發及管

理之所需，性質上相當於對有共同利益群體者所課徵之特別公課及使

用規費，並非原購買土地或廠房等價格之一部分，該條例施行細則第九

十六條：「本條例第三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所稱原購買地價及原購買價

格，不包括承購時隨價繳付之工業區開發管理基金」，此對購買土地及

廠房後未能於前開一年內使用而僅繳付價金者，固無不合。惟興辦工業

人承購工業區土地或廠房後，工業主管機關依上開條例第三十八條之

規定強制買回，若係由於非可歸責於興辦工業人之事由者，其自始既未

成為特別公課徵收對象共同利益群體之成員，亦不具有繳納規費之利

用關係，則課徵工業區開發管理基金之前提要件及目的均已消失，其課

徵供作基金款項之法律上原因遂不復存在，成為公法上之不當得利。

依上開細則之規定，該管機關僅須以原價買回，對已按一定比例課徵作

為基金之款項，不予返還，即與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意旨有違，該細則

此部分規定，並不排除上述返還請求權之行使。至興辦工業人有無可

歸責事由，是否已受領其他相當之補償，係屬事實認定問題，不在本解

釋範圍，併此指明。

【解釋理由書】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公布之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三

十五條（八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修正公布之現行條例第五十八條）及

釋字第五一五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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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條（現行條例第五十九條）分別規定：「興辦工業人租購工業

區土地，應於核准設廠之日起一年內，按照核定計畫開始使用。興辦工

業人因故未能如期開始使用時，得報經工業主管機關核准展延之。但以

一次為限，並不得超過一年。」「興辦工業人租購工業區土地或標準廠

房，應按照核定計畫完成使用，並取得工廠登記證。興辦工業人因故未

能如期完成使用時，得申請展期。但以三次為限，並不得超過三年。」

同條例第三十八條（現行條例第六十一條）則規定：「興辦工業人租購

之工業區土地或標準廠房，違反第三十五條或第三十六條或不依核定

計畫使用者，得由工業主管機關依左列規定處理：一、承購之土地，照

原購買地價強制收買；承購之標準廠房，照原購買價格，扣除房屋折舊

後之餘額強制收買。二、租用之土地或標準廠房，終止租約收回。前項

強制收買或收回之土地，其地上由興辦工業人自行興建之建築改良物，

按其興建當時之價格，扣除房屋折舊後之餘額補償之。」此一強制買回

之條款，旨在貫徹工業區之土地廠房應爭取時效作符合產業升級及發

展經濟目的使用，並避免興辦工業人利用國家開發之工業區及給予租稅

優惠等獎勵措施，購入土地廠房轉售圖利或作不合目的之使用；凡有不

於前述法定期間依核定計畫開始使用，或雖開始使用而不符原核定計畫

者，不問其原因為何，工業主管機關均得強制買回，乃增進公共利益所

必要，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例原則，與憲法保障財產權之意旨亦無

牴觸。

上開條例第三十四條第一項（現行條例第五十五條第一項）規定：

「工業主管機關依本條例開發之工業區，除社區用地外，其土地、標準

廠房或各種建築物出售時，應由承購人按下列規定，繳付工業區開發管

理基金：一、土地按承購價額繳付百分之三。二、標準廠房或各種建築

物按承購價額繳付百分之一。」此一基金之用途依行政院八十年十月

七日發布之工業區開發管理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六條之規定包

括：「一、工業區開發之投資或貸款或參加投資於工業區相關之事業。

二、工業主管機關依本條例第三十八條規定強制收買或收回工業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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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標準廠房或補償興辦工業人自行興建之建築改良物所需資金。三、

已開發之工業區，其土地經較長期間仍未出售，由於開發成本利息之累

積，致售價超過附近使用性質相同土地之地價時，得以本基金貸款利息

補貼之。四、工業區開發相關之研究規劃、宣導經費及本基金保管運用

委員會與工業區管理機構之經費。五、金融機構轉貸本基金之手續費。

六、其他有關支出。」是基金係專對承購工業區土地、廠房及其他建築

物興辦工業人課徵，用於挹注工業區開發及管理之所需，性質上相當於

對有共同利益群體者所徵收之特別公課及使用規費，並非原購買土地

或廠房等價格之一部分，該條例施行細則第九十六條：「本條例第三十

八條第一項第一款所稱原購買地價及原購買價格，不包括承購時隨價

繳付之工業區開發管理基金」，此對購買土地及廠房後未能於前開一年

內使用而僅繳付價金者，固無不合。惟興辦工業人承購工業區土地或廠

房後，工業主管機關依上開條例第三十八條之規定強制買回，若係由於

非可歸責於興辦工業人之事由者，其自始既未成為特別公課徵收對象

共同利益群體之成員，亦不具有繳納規費之利用關係，則課徵工業區開

發管理基金之前提要件及目的均已消失，且原興辦工業人若於遭強制

買回之後，另行選擇其他工業區買地設廠，並不能以前此繳納作為管理

開發基金之款項抵充，仍須再次由主管機關按規定比例課徵，是以上述

繳納作為基金之款項，就此而言，亦無不予返還之理由。

因不可歸責之事由致興辦工業人未能於法定期間內依核定開始使

用在工業區購得之土地或廠房，其課徵供作基金款項之法律上原因既

已不存在，則構成公法上之不當得利，該興辦工業人自得依現行行政訴

訟法提起給付訴訟。依上開細則之規定，該管機關僅須以原價買回，對

已按一定比例課徵作為基金之款項，不予返還，即與憲法保障人民權利

之意旨有違，該細則此部分規定，並不排除上述返還請求權之行使。至

興辦工業人有無可歸責事由，是否已受領其他相當之補償，係屬事實認

定問題，不在本解釋範圍，併此指明。

釋字第五一五號解釋




